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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職員  ：秘書長  
馮載祥先生 ,  JP 
 
主管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 
陳利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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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 議員酬金  

(立法會 IN01/07-08號文件 ) 
(立法會 FS02/07-08號文件 ) 
 

  主席匯報，小組委員會曾於 2007年 9月 18日與香

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及立法會議員薪津獨立委員

會 (下稱 "獨立委員會 ")會晤。獨立委員會在會議上要求議

員就下列事宜提出進一步意見和提供額外資料：  
 

(a) 應否對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以外受僱的職業及

收入施加限制，並制訂申報的規定；以及  
 
(b) 可否訂立客觀指標衡量立法會議員的工作，並

以之釐定立法會議員酬金的適當水平。  
 

就此，秘書處已蒐集有關此等事項的更多資料，以供委

員考慮。  
 
2.  主管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向委員簡介上

述兩份研究報告時表示，研究報告選定下列立法機關成

員的薪酬與香港立法會議員的薪酬作比較：  
 

 英國國會下議院；  
 

 加拿大國會眾議院；  
 

 澳洲國會眾議院；  
 

 新西蘭國會；  
 

 美國國會眾議院；及  
 

 新加坡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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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管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特別指出，英

國、加拿大、澳洲及新西蘭國會轄下委員會的主席／副

主席可獲取較其他議員為高的酬金。只有美國國會眾議

院對議員的外間工作和收入設有若干限制。在加拿大、

新西蘭及美國，若議員缺席大會會議超過某一限度，可

扣減其酬金。  
 
4.  秘書長表示，根據現有機制，立法會議員的酬

金按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每年變動幅度調整，立法會行

政管理委員會部分委員曾對現行調整機制表示有所保

留。主管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回應時憶述，該部以

前曾擬備一份研究文件，闡述上文第 2段所列的選定立法

機關的薪酬調整機制。劉慧卿議員建議將以往的相關研

究文件送交獨立委員會參閱，尤其是那份研究政府官員

與立法機關成員薪酬的文件，當中顯示，與其他國家的

政府官員比較，香港政府官員的薪金屬最高者其中之

一；與這些國家的立法機關成員比較，香港立法會議員

的薪金卻屬最低者其中之一。  
 
5.  秘書長請委員注意，英國曾於 2004年就議會成

員的薪金及津貼檢討進行顧問研究 1。劉慧卿議員察悉，

根 據 高 級 人 員 薪 金 檢 討 委 員 會 (Review Body on Senior 
Salaries)的資料，英國國會議員的基本薪酬乃反映議員 "職
責的層次而非工作量 "。她進而引述該研究結果： "就工

作比重而言，議員工作與私營機構中營業額介乎 1億英鎊

(15億 8,000萬港元 )至 5億英鎊 (79億港元 )的附屬公司董事

相若；與公營機構相比，則與中型中學的首席教師、薪

酬級別屬第一級的高級公務員、軍隊中的一星軍官及警

隊中的總警司相若。"劉慧卿議員將香港的情況與英國的

情況對比，並指出英國非常詳細地羅列衡量議員工作比

重的指標。她要求政府當局不要再將立法會議員的工作

視為 "義務公職服務 "，而應將之等同於本港某些相若的

職位。  
 
6.  委員同意，若能訂定適當的酬金水平，將會吸

引優秀的年青人擔任立法會議員。  
 
7.  秘書長回答主席時表示，秘書處會研究，能否

將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的資源撥作委聘顧問之用，以

研究議員酬金的適當水平。劉慧卿議員指出，小組委員

會原要求獨立委員會進行這項顧問研究，但遭獨立委員

會否決，因此她支持由秘書處聘請顧問的建議。然而，

她質疑該份顧問研究報告可否及時完成，以供獨立委員

會考慮，因為獨立委員會已表明，將會在大約兩個月後

向政府當局提交建議。  

                                                 
1 IN01/07-08號文件第 2.1段之下的註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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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梁淑怡議員認為，由於立法會內設有功能界

別，若繼續爭拗應將議員工作視為全職工作還是兼職服

務，只是徒費唇舌，於事無補。雖然不應將議員分級，

但可根據議員用於處理立法會工作的時間比例來調整其

酬金。該比例可由議員以自願形式自行申報。這樣，議

員便無須申報從其他來源取得的收入。這類申報可能令

某些人對擔任立法會議員卻步，因為其僱主或客戶可能

認為其薪酬數字屬商業秘密，而他們因須尊重僱主或客

戶的意願而未必可公開其薪酬。周梁淑怡議員並指出，

應整體考慮議員酬金問題，若單單選取某項事宜進行討

論，只會徒勞無功。  
 
9.  主席支持周梁淑怡議員的建議，即根據議員自

行申報其用於處理立法會事務的時間，調整個別議員的

酬金。他表示，在大學任職的教學人員可利用其專業知

識從事外間工作，並須按誠信制度向大學匯報。除此之

外，大學亦可以 "分段時間聘用 "(fractional appointment)的條

款聘請教學人員；這樣，有關教學人員便無須申報其外

間工作。無論採用哪種方法，有關人員的薪金實額會根

據事先商定的方程式予以扣減。  
 
10.  劉慧卿議員相信，申報用於處理立法會工作的

時間，是向前邁進的理想一步。由於獨立委員會關注，

有報章報道部分議員並沒有履行其職責，申報安排將會

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獨立委員會所關注的問題。  
 
11.  黃定光議員同意，將議員分級會造成分化，並

非理想做法。經功能界別獲選的議員由於須撥出時間處

理立法會的工作，他們本身工作的收入很可能會減少。

至於自願扣減酬金的建議，他指出下列實際困難：是否

只有並無其他薪金來源的議員才應被視為 "全職 "議員？

股息及租金收入應否計算在內，並予以申報？若議員須

穿梭出席多個同時舉行的委員會會議，或須在會議舉行

期間會見市民，將如何計算其出席率或用於處理立法會

工作的時間？議員在正常辦公時間以外工作，會否被視

為逾時工作？  
 
12.  周梁淑怡議員同意，議員並無固定的工作模

式。為服務市民大眾，議員或須每天 24小時隨時工作。

她建議按誠信制度作出申報或申請酬金款項，而不應要

求議員提交證據，證明其申報屬實。她認為，議員的工

作表現受到市民大眾的監察。選民會在投票時反映其對

個別議員表現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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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劉慧卿議員投訴，由行政署擬備的小組委員會

與獨立委員會 2007年 9月 18日會議紀要的內容不盡不實  
 她曾在會議上要求，應確認立法會議員及區議會議

員的工作為一項職業，但這項意見在會議紀要中付諸闕

如。她強調，確認議員的工作為一項職業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此舉會影響議員的酬金水平及醫療和退休福利。  
 
14.  張文光議員 表示，他質疑獨立委員會的公信

力，因為獨立委員會採取雙重標準。獨立委員會只需要

兩至三個月時間擬定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的退休安

排，而無須任何衡工量值理據，但過去多年來，獨立委

員會卻一直對立法會議員的薪津安排諸般刁難。將議員

視為時薪工人，無疑是踐踏立法會及立法會議員的尊

嚴。他認為，某位議員有否出席所有會議，自有其選民

不斷評鑒其表現。議員競選連任時，便可透過選民的選

擇反映出議員的表現是否理想。張議員不贊成要求立法

會秘書處委聘顧問進行研究，並就議員的薪津安排提出

建議。若有需要進行研究，亦應由獨立委員會進行。  
 
15.  劉慧卿議員表示，現時所討論的薪津安排，是

第四屆立法會議員的薪津安排。為吸引具備 10至 20年工

作經驗並取得卓越事業成就的優秀人才，日後的立法會

議員薪津，應起碼與當局就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所建議的

薪津相若。她表示，不應像獨立委員會主席般，要求立

法會議員自我犧牲。獨立委員會主席上次與小組委員會

會面時曾質疑，為何議員不可以繼續犧牲，將立法會工

作視為社會服務。  
 
16.  譚香文議員同意張文光議員及劉慧卿議員的意

見。她表示，現時的薪津安排難以吸引年青一代擔任立

法會議員。  
 

17.  周梁淑怡議員表示，她瞭解張文光議員對立法

會議員的尊嚴所提出的關注。由於涉及公帑，由議員自

願作出申報，並由市民大眾判斷議員的申報內容，不失

為解決問責問題的一個方法。  
 
18.  主席總結時建議，委員亦同意，應將委員在會議

上提出的意見，連同秘書處就其他立法機關的薪津安排所

擬備的研究報告，一併送交獨立委員會考慮。應請獨立委

員會特別留意，選定立法機關對其成員從事外間工作甚少

訂立法定限制，而英國的顧問研究報告則採用清晰的工作

崗位作參照，以釐定英國下議院議員的薪酬。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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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議員的醫療福利  
 (立法會AS 19/07-08號文件 ) 
 (立法會AS 20/07-08號文件 )  
 
19.   主席歡迎怡安保險顧問有限公司的劉子祥先生

及陳秀玲女士出席會議，闡述其建議的醫療保險計劃。他

並表示，獨立委員會要求小組委員會考慮為立法會議員投

購團體保險。  
 
20.  劉子祥先生表示，為議員搜羅合適的計劃時，

曾參考當局為高級公務員提供的醫療福利。由於議員並無

年齡限制，因此擬議計劃亦不設投保年齡限制。除基本的

住院保障外，議員亦可選擇附加以下保障：門診治療、額

外藥物及醫療器材、緊急醫療護送服務、復康及護理，以

及牙科和眼科護理。在選擇基本住院保障計劃及上述附加

保障時，議員亦可決定應否將保障範圍延伸，以加入 "不
計受保人在投保前的既有傷病狀況 "的條款，以及將前往

加拿大及美國就診的保障包括在內。劉先生亦表示，不會

因受保人曾索償而拒絕續保，亦不會按受保人的索償紀錄

而調整續保保費，因為該計劃是一項全球醫療保險計劃，

其保費將會因應計劃的全球表現而釐定。每人每個保單年

度的最高索償額為 180萬美元，並且不會就個別項目或索

償設定次限額。陳秀玲女士進而解釋附加保障所提供的福

利。  
 
21.  劉子祥先生回答劉慧卿議員時表示，該計劃主

要為跨國公司的高級行政人員而設。即使為立法會議員而

設的計劃已告終止，離任議員仍可繼續投保。  
 
22.  陳智思議員指出，擬議計劃是香港最全面的醫

療保險計劃。他相信本港的公司一般不會提供達此保障程

度的醫療福利。他指出，住院及門診治療可能是最必要的

項目，至於是否有需要選擇其他附加保障，包括前往加拿

大及美國就診的附加保障項目，他則請委員考慮。  
 
23.  劉子祥先生表示，提供全球保障的基本計劃並

不包括美國及加拿大，若把地域保障範圍延伸至包括這兩

個國家，其保費將較基本計劃高出大約 40%。議員同意，

投保前的既有傷病狀況應納入保障範圍。他們並察悉，若

選擇不包括加拿大及美國在內的住院連門診保障，每人每

年的保費約為 57,437港元，若包括這兩個國家在內，則每

人每年的保費為 80,771港元。  
 
24.  劉慧卿議員認為，牙科保障應納入保險計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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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劉子祥先生回應黃定光議員時表示，參加該保

險計劃前無須進行身體檢查，只須申報在投保前的既有傷

病狀況。若選擇加入 "不計過往病歷 "保障，現任議員在投

保前的既有傷病狀況便會受到保障。然而，當議員離任

後，他們在最初參加計劃時所申報的投保前既有傷病狀況

將不會納入續保保單的保障範圍內。換言之，只要從未間

斷支付續保保費，議員在參加計劃後才得悉患有的疾病，

於離任後仍然受到保障。  
 
26.  主席表示，若能提供每年身體檢查，議員會較

為放心，亦可吸引更多人投身立法會議員行列。劉慧卿議

員支持在計劃內加入每年身體檢查服務。  
 
27.  鑒於公務員只會在香港不能提供治療的情況下

才被送往海外就醫，委員選擇不包括前往加拿大及美國

就診的醫療保險方案。由於公務員享有不設上限的全面

醫療保障，委員同意把所有附加保障納入提交予獨立委

員會的建議方案內。這項建議方案的保費總額為每人每

年 $73,030港元。委員亦同意，保險計劃應包括每年身體

檢查。劉子祥先生答允在會後提供資料，說明此項目所

需的額外費用。  
怡安保險

 
(會後補註：身體檢查費用預計為每人每年 9,360港元。 ) 
 
28.  陳智思議員表示，擬議保險計劃的福利將較公

務員普遍享有的福利為佳。黃定光議員表示，獨立委員會

可選擇為立法會議員提供公務員現正享有的醫療福利。  
 

(劉子祥先生及陳秀玲女士於此時離席。 ) 
 
29.  劉慧卿議員要求秘書處將有關選定立法機關為

其成員提供醫療福利的研究報告送交獨立委員會參閱。  
秘書處

 
 
III. 議員的退休福利  
 
30.  委員同意，在每屆立法會任期屆滿時，議員應

獲得相當於議員酬金總額 15%的任滿酬金，這項安排與當

局為政府合約僱員提供約滿酬金的安排一致。  
 
 
IV. 議員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立法會AS 21/07-08號文件 ) 
 
31.  委員同意將有關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統計數據的

文件送交獨立委員會參閱。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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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劉慧卿議員亦建議，應為議員提供足夠資金，

讓他們在地方選區內的每個地區各開設一間地區辦事處

(舉例而言，如地方選區的範圍內有 4個區議會，議員應可

在該地方選區內開設 4間立法會議員地區辦事處 )。  
 
33.  主席指示秘書處草擬文件，綜述小組委員會提

出的進一步意見，並將文件送交委員傳閱，以徵詢他們

的意見。小組委員會將於 2007年 10月 18日舉行會議，討

論該文件擬稿。  
秘書處

 
( 會 後 補 註 ： 綜 述 小 組 委 員 會 意 見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AS 28/07-08號文件 )於 2007年 10月 16日發出。 ) 
 
34.  會議於下午 12時 16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7年 12月  
 


